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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宁
“这届家长”怎么了？

先有两个爸爸在微信群里
约架，见面后一人用U型锁
将另一人打得头破血流。
又见在某小学门口，一奶
奶用保温杯将一妈妈砸倒
在地。事情的起因都只是
孩子们在学校的一点小摩
擦，家长都认为自家孩子
吃了亏，而找对方家长理
论，互不相让，最后动起
手来。

在文明社会，暴力从
来不是解决人际纠纷的办
法，更何况，这些事连纠纷
都算不上，“打赢坐牢、打
输住院”也是大概率的事，
家长之间动粗更是给孩子
树了一个极坏的榜样。我
相信，事后这些家长也一
定都后悔了。

其实，这些事情的发
生，归根结底是这些家长
忘记了“距离”两字。他们
过度介入了孩子的校园生
活。首先，小学生之间打
打闹闹，是平常事。不是
吗？爸爸的伤还没好，两
个男孩已经手拉手在一起
玩了。即便偶尔“吃点小
亏”，甚至“被欺负”，也是
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必
然，在生活中，哪有永远

“占便宜”的事？再者，学
校有学校的规范和规则，
学生之间的事，还是要交
给老师和校方处理。

现在，过度介入孩子
生活的父母、祖辈实在是
比比皆是。小的时候，吃
的穿的全部送到面前，家
务全包，车接车送；课余时
间也全部安排得满满当
当，学这学那，都由不得自
己。长大了，考什么大学、
学什么专业，继续由家长
决定。成年了，又忙着帮
他们张罗相亲、买房；结婚
了，做家务、带孩子，继续
介入小夫妻的生活……他
们自以为这是爱。可是，
这种没有距离的爱，真会
让人窒息。

在这个世界上，距离
是很重要的东西，哪怕是
在家人之间，哪怕是父母
和孩子之间。这个空间既
是物理的，也是心理的。
人的个体空间需求大体上
可分为四种距离：公共距
离、社交距离、个人距离、
亲密距离。这其实源于人
的本能，距离产生安全，距
离也产生美。孩子一出
生，就是一个独立的人，父
母在给予关心照顾之外，
同样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 也 是 一 种 对 个 体 的
尊重。

距离的重要性，在此
次新冠疫情中再一次得到
了最好的证明——— 保持社
交距离，才有健康和安全。

家长间动粗
给孩子做了坏示范

□ 辛静
10月13日，刑法修正案（十

一）草案二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议审议，其中关于“有条
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引
发了强烈关注。草案规定，已满
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
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
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
准，应当负刑事责任。

至于修法背后的用意，1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
人臧铁伟表示，对低龄未成年人
犯罪既不能简单地“一关了之”，
也不能“一放了之”。对此，二审
稿拟“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在特
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
另一方面，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
问题，在完善专门矫治教育方面
做好衔接。

这些年，随着部分案件案情
的披露，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成为
公众讨论的社会热点议题。当

下对刑事责任年龄的深入讨论
与审慎调整，或有助于中国特色
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建构探索
与逐步完善。

未成年人司法在创设伊始，
便将核心关注点聚焦在问题未
成年人的“救赎”上。从历史承
袭性及现实稳定性来看，“教育
为主、惩罚为辅”未成年人刑事
政策，仍有其重大现实必要性。
然而，对部分未成年犯罪人网开
一面并不一定能达到初衷，有时
甚至可能事与愿违。

对某些低龄未成年犯罪人
（特别是实施严重犯罪的未成年
犯罪人）因未达法定刑事责任年
龄而予除罪化处理，可能导致公
众情感的反弹，进而对少年司法
制度产生质疑。

从挽救未成年人的初衷和
相关法律条文看，司法机关的处
理有其正当的依据和考量。但
从社会的反馈来看，司法公正的
光芒选择性投射在少部分实施
严重犯罪的未成年人身上，被害

人以及公众则可能就无法及时
感知到司法保护的光与温度。

而简单地降低刑事责任年
龄，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未成
年人犯罪及再犯问题，特别是已
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等低龄未
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的问题。

此番有条件、附程序降低刑
事责任年龄的修法，其实是将对
未成年人的追责标准从“年龄”
回归到“案件本身”，切实回应了
民众对司法与公平的朴素认知，
也纾解了民众对少年司法的
犹疑。

此次草案审议稿也确实体现
了“两条腿走路”的思路：一方面
将刑事责任年龄有条件（犯故意
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
节恶劣）、附程序（经最高人民检
察院核准）地降低至12岁；另一方
面，统筹考虑法律间的衔接，对因
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未成年
人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联合国大会于1985年11月
通过了《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

规则》，引入“适当程序”和“福利
保障”的原则。其中，规定了各
国未成年人司法建构的基本目
标：“少年司法制度应强调少年
的幸福，并应确保对少年犯作出
的任何反应均应与罪犯和违法
行为情况相称。”

当前的审议稿所反映出的
立法精神，与规则是相契合的。
即对未成年人严重犯罪的处理，
既要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也应
以实现刑责相称为目标。也就
是说，要更加注重“挽救未成年
人”和“社会对正义的期许”两者
之间的平衡。

说到底，年龄只是评价犯罪
行为可责性的一个方面，免责、挽
救、矫正、入刑——— 针对未成年人
犯罪的处理，要回归到个案中去
研判。过分强调保护或一味重
刑，都是不合理的。针对每一起
案件、每一个未成年人作出符合
正当程序的处理以及符合公平正
义的判决，才是对未成年人群体、
对公共利益的真正守护。

年龄只是评价犯罪行为可责性的一个方面，免责、挽救、矫正、入刑———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要回归到个案中去研判。过分强调
保护或一味重刑，都是不合理的。针对每一起案件、每一个未成年人作出符合正当程序的处理以及符合公平正义的判决，才是对未成年人
群体、对公共利益的真正守护。

12岁可担刑责，保护与震慑并行不悖

按照该公司的说法，喝厕所水系女保洁员小罗自愿，“公司并没有这样的要求”。可从评价语气上不难看出，公司对这种所谓的“追求
极致”的工作精神赞赏有加。换句话说，小罗喝厕所水追求极致，与该公司的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对自己不人性、不尊重自己的价
值观，追求的是无意义甚至是变态的极致，没境界甚至是无聊的完美，不仅不值得提倡，反倒应该被摒弃。

“自愿”，比喝厕所水更侮辱人

□ 王继洋
据红星新闻报道，日前，一

段“保洁员喝厕所水”的视频流
传网络。视频中，在山东肥城某
饲料公司卫生间门口，一位青年
女性保洁员手持塑料杯，一边和
门口站立的人群说话，一边往里
走。她来到蹲便池，从里面舀出
一杯水，将水杯朝身旁围观的人
稍作展示后，当众一饮而尽，围
观人群报以掌声。该保洁员随
后说，“也是希望公司的各个岗
位都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极
致。”争议声中，该公司办公室一
位工作人员回应称，视频中的保
洁员为公司“标杆员工”小罗，喝
厕所水并非公司要求，“她是我

们的一个榜样，这是她工作做到
极致了”。

有不少心灵鸡汤的书都曾
讲过一个故事———

一群日本年轻人来到一家
大酒店应聘工作，上司就安排他
们去洗厕所，这些年轻人觉得洗
厕所体现不出自己的价值，都非
常不乐意，上司看懂了他们的心
思，就拿过他们手中的刷子和抹
布，一遍遍地擦洗起了马桶，把
马桶洗得光洁如新，然后上司从
马桶里舀了一杯水喝了下去。

这个事情听起来很励志，但
真实性经不起推敲：首先，冲厕
所的水并非饮用水；其次，马桶
底下有一条弯道直通下水道，那
里是根本无法清洗干净的；最
后，清洗厕所需要用消毒液之
类，对人体有伤害……这些其实
都是基本的生活常识，但一些企

业选择相信这个故事，并且以此
要求自己的员工，比如说，视频
中为员工喝厕所水而鼓掌的领
导们。

从视频来看，女保洁员喝厕
所水的时候，表情还是很复杂
的。字幕显示，为了鞭策自己，
女保洁员小罗不断坚持最高标
准，每天都会饮用几杯便池中的
水，以此表明“工作做到极致”。
问题在于，清洁厕所、马桶是为
了让人们干净舒适地如厕，而不
是为了让人“解渴”。换句话说，
清洁厕所、马桶达到能喝厕所水
的标准，实在是用力过猛，甚至
是无效劳动。

按照该公司的说法，喝厕所
水系女保洁员小罗自愿，“公司
并没有这样的要求”。可从评价
语气上不难看出，公司对这种所
谓的“追求极致”的工作精神赞

赏有加。换句话说，小罗喝厕所
水追求极致，与该公司的价值观
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对自己不
人性、不尊重自己的价值观，追
求的是无意义甚至是变态的极
致，没境界甚至是无聊的完美，
不仅不值得提倡，反倒应该被
摒弃。

这家饲料公司的价值观，与
前段时间江苏昆山的世硕电子
（昆山）有限公司有着某种相似
之处。世硕电子工作人员给新
员工发证件时，随手将员工证件
丢在地上，新员工只能弯腰去
捡。随后，大批员工从该公司离
职。很显然，即便生活艰难，员
工可以因为生活压力降低自己
的尊严底线，但不能毫无尊严。
从这一层面来说，所谓“自愿”，
其实比喝便池水更侮辱人……

绘画 王雯 配诗 王继洋

10月14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
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有关情
况。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长李文胜介绍，《指导意见》
对实施“碰瓷”构成的犯罪进行了梳理，分类予以明
确。常见情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诈骗类，一类
是敲诈勒索类。 据10月14日中新网

碰瓷案件寻常见，
养痈成患难监管。
指导意见浮水面，
执法终可勇亮剑。


